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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

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标准已成为世界“通用语

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下，独联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地区国家

联合体。同时，独联体诸多国家与中国地缘上临近，且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是新疆与独联体国家中亚五国位置相邻，区位优势明

显，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经贸发展潜力巨大、服务新疆、

西藏地区经济发展。明确独联体地区标准化现状，为我国与独联体地区的贸

易往来提供标准化支撑，对于支撑发展新疆与独联体国家经贸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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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疆与中亚地区相邻,经济领域的共同性、互补性较强,合作前景很

好。自苏联解体中亚几国独立以来,新疆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甚好,在把

握了我国政府对中亚各国的基本政策、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区特殊性,

积极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国家之间正常的外交

关系的确立是发展新疆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基础。自独联体成立以来,我

国与中亚各国保持密切交往和有号关系,这为新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

系打下了基础。二是双方均把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做为重点。近年来,

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构成相互交往的重要内容。从最初的易

货贸易到现汇与易货相结合,从单一的贸易往来发展到生产领域乃至科

技的交流,表明了经济领域的合作向纵深发展。三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

上发展相互关系。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基本上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社会主

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之路,在国体上与我国有根本的区别。

我们的态度是,尊重他国人民的选择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区位优势明显的独联体地区和新

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作为是世界通用语言的标准则是构筑起区域

合作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通过研究独联体地区标准化现状，对于了解

贸易投资环境，助力区域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二、中国独联体地区重点贸易领域

（一）中国与俄罗斯

中国已连续9年是俄罗斯第一贸易大国，俄在中国贸易伙伴中上升

到第九位。俄罗斯成为中国原油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矿产品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2018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

矿产品427.1亿美元，增长61.9%，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7.9%。

其中主要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占其对中国出口总

额的73.5%。

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2018年俄罗斯自中国进

口机电产品264.5亿美元，增长3.9%，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50.7%。

中国在俄罗斯的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

杂项制品、塑料橡胶、鞋靴伞等轻工产品以及光学钟表医疗设备七大

类商品的进口市场上占据首位，分别占到俄罗斯同类商品进口总额的

36.0%、23.8%、34.7%、47.9%、17.2%、53.9%和17.3%。

（二）中国与塔吉克斯坦

2018年，中国是塔第三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的樱桃、杏干、

杏仁、核桃等农产品实现出口，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2018年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出口占塔对外出口总额的25.9%，从中

国的进口占塔当年进口总额的18.9%。

中国对塔吉克斯坦进出口商品结构较稳定，中国出口至塔吉克斯

坦的主要商品是机械设备、纺织品、电视电器、鞋类、车辆及零配件

等，中国自塔吉克斯坦进口主要商品有矿砂矿渣、生皮及皮革、蚕丝、

棉花、食用水果及坚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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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乌兹

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之间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地理位置特殊，与

中国的贸易往来频繁，中国继续保持乌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

来源国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地位。目前，中国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

第一大棉花购买国、第一大电信设备和土壤改良设备供应商。乌兹别

克斯坦是中国第六大棉花进口国，第二大天然气陆路进口国。中国从

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天然气、天然铀、棉纱和棉花、塑料、

铜及其合金、植物产品等，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主要商品有机械

设备、电机电气设备、塑料及其制品。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乌在主要农产品上具有贸易互补性，在资

源和产业结构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存

在着制约因素，例如贸易政策环境、产品结构层次较低、支付问题等。

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又重启“入世”进程，在对外贸易及国际事

务参与度方面都表现出了主动积极的状态，未来乌兹别克斯坦将会释

放更多的外贸合作机会。

（四）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欧亚枢纽，是世界贸易组织、独联体和上海合

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多个国际组织成员，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其贸易、投资条件较为便利，可作为生产、加工和商品分拨

转运基地，产品向中亚及独联体其它国家辐射。

吉尔吉斯斯坦1998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5年加入欧亚经济联

盟，贸易制度高度自由化。中吉商品贸易多年来持续增长，2017年，

中国继续保持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

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和经济合作项目涵盖交通、通信、电力、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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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农业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规模水平不断提升。

（五）中国与土库曼斯坦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1992年1月6日建交。中土领导阶层交往密切，

在很多领域进行着友好合作，并签署100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中国是土

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出口的主要商品类别为：轻纺产品和机电建材

产品。中国主要进口商品为农产品（棉花、农食）和石油天然气。随

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投入使用，土库曼斯坦还将持续大幅度增

加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

三、独联体地区标准化现状

（一）标准化概况及其发展历程

独联体成员国曾经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标准化历史可以追

溯到沙俄时期，在苏联时期基本形成自成一体的标准体系。

1845年确定了首批俄罗斯国家度量单位俄丈和俄磅，采用统一的度

量衡体系。1918年通过法令“采用国际度量衡体系（制）”，这被认为

是俄罗斯标准化发展的开始。1925年创立了第一个中央标准化机构——

标准化委员会，当时的标准种类是全苏标准(ОСТ)。1926年制订了首

批全苏标准，包括小麦育种标准、铸铁标准、黑色金属轧材标准及一

些民用标准。1940年成立了全苏标准化委员会，国家全苏标准

(ГОСТ)代替了ОСТ和各类行业标准。后来全苏标准化委员会改

成了标准、计量和计量设备委员会。1968年首次制定并通过了全套“国

家标准化体系”(ГСС)标准。根据ГОСТ1.0-1968《国家标准体系

基本导则》的规定标准有4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标准

(ГОСТ)，加盟共和国标准(РСТ)，行业标准(ОСТ)，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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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П)。1985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苏联标准化工作机构的决议》

是标准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考虑到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基础，苏联

时期各加盟共和国标准化主管机构的历史沿革和标准化发展的侧重点

各不相同。

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既使用全苏联统一标准又有自己的特殊标准。

独立后独联体各国在苏联时期标准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标准化建设。这

些国家标准化建设总的趋势为国家标准逐步取代苏联时期的标准，同

时广泛参与国际标准化合作。

因有共同的历史基础，加之独立后各国继续开展标准化领域的合作

和参与共同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实行相似的标准化发展政策，独联体

各国目前标准体系同时具有继承苏联标准化和高度重合的特点。但同

时，由于独联体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标准化管理体制、

标准化实施模式、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进程差别也是明显的。

（二）标准化法律法规

独联体各成员国独立后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标准化法规，但存在以

下四种立法模式：

一是先后制定《技术调节法》和《标准化法》。先后颁布并同时

存在《技术调节法》和《标准化法》有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

别克斯坦；

二是只存在《技术调节法》。哈萨克斯坦先后制定了《技术调节

法》和《标准化法》，但2009年《技术调节法》生效后《标准化》随

之失效；

三是技术调整与标准化合并立法的模式。塔吉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实行这种立法模式；

四是《标准化法》为国家标准化建设的基础法。亚美尼亚、阿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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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疆、摩尔多瓦和土库曼斯坦是实行这种立法模式的独联体成员国。

除了《技术调节法》和《标准化法》外，独联体各成员国还制定了

《计量法》、《食品质量安全法》、《放射线安全法》、《药品流通

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相关的总统令、政府令和部门规章。

（三）标准化管理体制

1. 由国家部委主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

独联体跨国标准跨国化、计量与认证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在白俄罗

斯的首都明斯克开展工作。成员国有12个国家，包括：阿塞拜疆、亚

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

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

ΜΓС参加的国际组织有：国际标准化组织（1999年5月21日与

ISO和EASC签署技术信息交换协议）、国际电工委员会（1998年11月11

日与IEC和EASC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CEN）、欧

洲标准化委员会（EASC и CEN签署合作协议）、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

会(CENELEC)、国际认可论坛（IAF）。

成员国会议是ΜΓС的最高组织机构，每年两次在协议参加国轮

流举行。主席由各国家标准化、计量与认证机构的主席轮流担任，主

席在会议期间履行领导职权。ΜΓС依据《委员会标准计量认证规章》

来开展活动，依据《委员会标准计量认证程序规则》组织和落实相关

工作。ΜΓС日常工作由专家组和区域信息中心组成的标准化局来负

责。目前，ΜΓС已经成立了230个国家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俄罗斯的标

准化工作由政府某个部委领导，下设国家标准化工作主管机关，其他

行业主管机关在各自的权限内主管本部门的标准化工作。

2. 由内阁（政府）领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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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标准化管理体制类似，都是内阁确

定国家标准化领域的政策，但乌兹别克斯坦内阁还有批准通用技术规

范的权力。

土库曼斯坦的标准化工作由内阁领导，其他国家机关分别在各自

的权限内主管。土内阁在标准化方面的职权有：确定标准化领域的国

家统一政策；颁布土库曼斯坦标准化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确定主

管机关；批准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行使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

的其他职能。

根据《技术调节法》，乌兹别克斯坦的技术规范分为通用技术规

范和特殊技术规范。通用技术标准由乌内阁批准，是技术管理领域确

定同一组产品和服务安全强制性安全要求的规范性文件。特殊技术标

准由乌标准署批准，是通用技术规范未规定的个别种类产品和服务规

定强制性安全要求的技术管理领域的规范性文件。

3. 由总统主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

白俄罗斯的标准化管理职权分别由总统、内阁、标准化机构、国

家标准化委员会、其他国家机关和国家银行行使，其中：白俄罗斯共

和国总统确定标准化和技术管理领域的统一国家政策；确保国家统一

政策的实施并批准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规范制定纲领和标准制定程序

以及正式解释技术规范文件和批准军事领域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化；白

俄罗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事实国家统一政策，确保国家技术规范和标

准体系的运作，参与制定技术规范和标准化法律草案的制定，对技术

规范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实行统一组织和协调；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国

家银行参与实施国家统一政策，在被确定负责人（执行人）条件下组

织或者协调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国家间标准（如果

国家间标准由白俄罗斯制定）的制定，参与制定和实施白俄罗斯共和

国技术规范纲领和白罗斯共和国国家标准化规划，制定和批准部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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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和标准化纲领。

（四）标准化运行模式

独联体成员国形成了以下三种标准化运行模式：

一是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模式。这三国技术规范、

标准化和计量职能由国家标准化主管机关统一行使，而认证则由单独

的机关行使；

二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模式。白、土、乌三国由国家标准化主管机关统

一行使技术规范、标准化和计量以及认证职能；

三是摩尔多瓦的模式。摩尔多瓦原先由国家标准化和计量研究院

主管国家标准化工作。2013年摩国家标准化和计量署被拆分为两个机

构：国家标准化研究院和国家计量研究院，现由国家标准化研究院主

管国家标准化工作。

（五）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情况

1. 一体化组织框架下的标准化合作

在独联体框架下成立于1992年3月13日的独联体政府间标准化、计

量和检验委员会进行技术规范、标准化、计量和合格评估领域相互协

调领域政策的协调和协商。委员会下设5个技术委员会、15个工作组和

172个政府间标准化委员会。苏联时期的标准ГОСТ标准转化为独联

体框架下的国家间标准ГОСТ。国家间技术委员会自愿设立，包括

独联体成员国企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其任务如下：制定和重审

国家间标准以及修订、审核和废除；根据技术委员会的活动领域和标

准化对象，提出国家间标准化工作纲领建议；根据技术委员会活动的

领域，在国家审议国际、地区和国家标准的采用建议；参与国际标准

化组织类似技术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政府间和国际标



11

准化的协调工作，开展与相关领域的技术委员会合作；编辑出版技术

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化相关文件和标准。

独联体的国家间标准化包括国家间标准、国家间标准化规则和建

议以及国家间经济技术和社会信息分类。国家间标准化的基本原则为：

在制定国家间标准规划中优先使用国际和欧洲标准；确保国家标准符

合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研究成果；相互关联标准化的配套性；国家

间标准在国家层面的强制实施。

截止2019年6月1日，独联体政府间标准库中总计有以采纳国际和

地区标准化组织先进经验为基础的26000多个规范性文件，与国际和欧

洲标准相协调的达32%。这些标准包括：机器制造4865项；通用技术和

组织方法文件4326项；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3473项；电器、电子、通

讯和信息技术3174项；农业和粮食-3281项；轻工业产品1313项；冶金

1803项；建筑材料和产品1201项；森林和木材加工业360项；其他2252

项。在委员会活动期间通过了大约16000个政府间标准化文件，其中

8212项与国际和欧洲标准相协调，协调水平超过51%。根据2016年～

2020年国家间标准化发展纲领优先清单，独联体完成了2016年～2018

年间的国家间标准化工作纲领。上述清单涵盖独联体成员国之间最有

前景的相互贸易和科技合作领域。为了消除包括1992年《协定》缔约

国之间在内的国际贸易壁垒，国家间标准需根据国际和地区标准以及

其它的国际组织标准制定。通过技术委员会，各国标准化机关参与国

家间标准化组织的工作。国家间技术委员会被认定为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地区组织，1999年5月21日各国签订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地区标准

化组织之间交换信息的协定》为各方合作的基础。

2015年1月1日俄白哈关税同盟被欧亚经济联盟所取代。欧亚经济

联盟运作后一方面继续沿用或者修改原关税同盟框架下的技术规范和

标准，一方面制定新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截止2019年欧亚经济联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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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技术规范有《食品安全》、《食品标签》、《水果及蔬菜果汁产

品技术规程》、《粮食安全》、《牛奶和奶制品安全》等共计41类，

每1类技术规范下又包含若干个标准。

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技术规范，制定和实施原则如下：对产品

及其与该产品有关的设计（包括勘查）、生产、建造、安装、调试、

使用、储存、运输、销售和处理过程的强制要求；在已有联盟技术规

范、成员国的法律或者已列入联盟框架下强制统一清单中产品需要统

一强制的要求；应符合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

平；成员国认证机关、合格证明机关和监督机关应独立于生产者、顾

客和包括消费者在内的购买者；在成员国无例外地适用和使用联盟技

术规范；强制合格评定，应使用统一的检验方法和测量规则；任何交

易均统一使用联盟的技术规范；在进行合格评定中不得限制竞争；在

成员国法律协调的基础上对遵守联盟的技术规范实行国家监督；成员

国适用标准的自愿性；制定适用于成员国的政府间标准；政府间标准

与国际和地区标准相协调；确保成员国法律与涉及强制合格评定中产

品、规则和程序的强制条款相协调；强制合格评定应统一规则和程序；

实施联盟框架下计量领域统一的协调政策；严禁对企业活动设置额外

障碍；新技术规范可设定过渡条款，以便分阶段实现过渡到位。

欧亚经济联盟的技术规范或者强制技术要求只对被列入欧亚经济

委员会批准的统一清单中的产品有效。成员国不得在其国内法中规定

涉及未列入统一清单中的产品强制要求。联盟内的技术规范在联盟境

内有直接效力，联盟适用的技术规范实施办法和过渡规定由联盟技术

规范和（或者）欧亚经济委员会的文件确定。

2. 共同参与的地区标准化组织

地区间标准化协会根据1991年9月11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签订的

《成立地区间标准化组织议定书》成立，旨在开展国际和地区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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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作。该组织的成员国包括完全成员和评议成员。成员国包括：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蒙古国、摩尔多瓦共和

国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1992年土库曼斯坦成为地区间标准化

协会完全成员。该组织的工作语言为土耳其语和俄语。

1991年6月中南欧国家成立了国家计量机构合作组织，2000年5月

该组织改称为“欧亚国家计量机构合作委员会”。目前该组织成员有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亚

美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德国、格鲁吉亚、朝鲜、古巴、黎巴

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计量机构。该组织在

下列领域开展合作：物理计量器具；立法、计量、认证和质量管理体

系；信息和培训。该组织宗旨如下：促进有效解决统一措施、计量统

一和要求结果精确的问题；促进开展国民经济合作和消除国际贸易中

的技术壁垒；欧亚国家计量机构活动与其他地区类似活动相互接近。

欧亚国家计量机构合作委员会标准化合作方向：电气和电磁；消耗计

量；声学、超声和振幅；电离辐射和辐射性；光学测量和无线电测量；

热测量和热物理学；长度和角度；物理化学；法律计量；时间和频率；

标准样品；重量及其相关的单位；质量管理体系；信息和信息技术。

该组织下设12个技术委员会。

3.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不同地位

独联体成员国虽然都是1947年成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员

国，但其中的地位差别很大。它们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参加TC和PDC

的情况见表3-1。

表3-1 独联体成员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参加TC和PDC的情况

独联体成员国
加入国际标准化

组织的时间

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员

国资格
加入的TC数量 加入的PDC数量

俄罗斯联邦 成员国 668 5

哈萨克斯坦 成员国 119 4

乌兹别克斯坦 成员国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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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标准化发展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开展“一带一路”标准化政策研究

建议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重大战略布

署，开展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系统性标准化政策研究，找出中国标准

走出去的切入点和技术路径。

一是根据中国的近远期标准化战略规划和重点任务，更深层次研

究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标准化相关战略，以及经贸和技术合作的重点领

域，找出合作方向和契合点，可在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

研究标准化合作机制。

上合成员国已经在运输、海关、卫生、金融、农业、教育等领域

签订了合作协议，但仍未就标准化领域开展相关务实合作。建议在上

合组织框架内成立区域标准联盟或区域标准化组织，每年召开标准联

盟会议或组织国际标准化论坛。

二是通过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合作协议，进一步在石油天然

气、棉纺织品、电力工程、机械设备、航空航天、特色林果业及加工

品、水产养殖、防沙治沙、节水灌溉等领域进行比对分析，结合中国

产业优势和双边贸易互补性，针对重点经贸领域开展技术性贸易壁垒

研究，减少贸易摩擦。

三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标准化领域合作与交流方面应尽

快建立必要的运行和保障机制。在已有合作基础的石油管道建设、电

力设施、农牧业种养殖等领域务实标准化的合作。

亚美尼亚 1997年 成员国 58 3

白俄罗斯 成员国 173 4

阿塞拜疆 成员国 - -

吉尔吉斯斯坦 通讯成员国 3 1

土库曼斯坦 通讯成员国 5 2

塔吉克斯坦 通讯成员国 9 1

摩尔多瓦 通讯成员国 4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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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中国标准化改革力度，提升与国际标准同质度

中国标准化管理体制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是相同的，都是自上

而下的，但中国标准层级多，相应的管理部门就多，进一步阻碍标准

的发展。俄罗斯正在取消行业标准，将行业标准转化为企业标准，或

上升为国家标准。目前，中国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数量较大，虽是

推荐性标准，但都属于政府部门主导，不利于标准“走出去”。建议

整合政府部门主导的标准层级，逐步取消中国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让市场充分发挥自身调节作用，这方面可向俄罗斯学习。

此外，通过农食产品标准的对比分析发现，虽然中国标准在个别

技术指标上有优势，但在污染物限量、重金属限量和卫生指标上，欧

亚经济联盟技术法规的要求都比中国标准严格。而欧亚经济联盟技术

法规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均优先适用。这也是中国

需要警醒的，提高中国农食产品标准的国际标准采用率，增强对技术

性贸易壁垒的突围能力。

（三）积极推动中国与重点目标国的检测和合格评定方面的互认

检验检测结果和合格评定互认，一直是阻碍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手

段，更是现阶段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手段。积极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及

中亚五国检验检测和合格评定互认，是中国标准走向这六国的有效手

段。

俄罗斯出口主要以资源性产品如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

品等为主，

进口主要以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等为工业产品为主。出于保护本

国产业的目的，俄罗斯针对各领域和产品均设置值了较为严格的门槛，

并要通过多重的检验检疫程序。建议推动我国与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

易部下属的联邦认证局的技术交流，开展合格评定、检验检测等合作。



16

中亚五国基本上都是延用前苏联的实验室和设施，检验能力不能

适应当前贸易的需要，对中国的实验设备很感兴趣，通过帮助他们建

立实验室，提供检测设备，也可能实现检验标准和检验结果的互认。

此外，作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是同样的合格评定要求，如果产品在一国通过合格评定，就可以

在其它几国通行。并且，这些国家基本设立单一的国家级合作评定机

构或其授权的实验室，这样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合格评定管理机构

的技术交流及检验检测业务合作，通过检验标准互认、实验室能力比

对，进而实现检测结果的互认。

相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检验能力较弱，中国应有相应的政策

支持国有的检验检测业务集团或民间龙头检测机构将服务领域扩展到

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国家间标准化、计量

和认证委员会的合作，推动检验检测结果互认。

（四）推进中国标准外文版实施应用，开展标准化培训

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化水平，推动中国相关领域技术标准“走出

去”，首先要将中国标准翻译成目标国的标准外文版。建议结合中国

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重点经贸合作领域，结合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每

年选择2—3个优势领域，联合行业部门及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

行中国标准的外文版翻译，尤其是俄文版翻译，并提供给俄罗斯及中

亚国家标准化机构，逐步提高中国标准的影响力。

围绕基础设施、能源、农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开展标准化培

训，加强标准化合作和交流。一是国家层面，聚焦国际标准化重点领

域，定期举办沿线国家标准化官员研修班，邀请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标

准化管理机构、科研院校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中国进行交流和学习，

二是各省、自治区，通过举办标准化论坛、专题研讨会等方式，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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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同关注的领域，加强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技术专家、科研人员的

交流学习，宣传中国标准化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宣传中国标准的

先进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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